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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10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2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费利克斯·阿伊巴努阿·达图韦先生(尼日利亚) 

增编 

  2012-2013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项目 3(a)) 

方案 20 

对难民的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和援助 

1. 2010 年 6 月 16 日，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审议了 2012-2013 年期间

拟议战略框架方案 20“对难民的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和援助”(A/65/6(Prog.20))。 

2. 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该方案，并回答了委员会在审议该方案期间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与会者强调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作为联合国向难民

及其他受关注人员提供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和援助的主要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与

会者对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工作,特别是其与其他伙伴方开展协作及其方案目标

明确表示大力支持和赞赏。与会者表示将致力于支持人权高专办今后的工作。 

4. 与会者在赞赏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工作的同时，对于该方案的统筹性表示满

意，即一方面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致力于找到持久解决难民及其他受关

注人员面临的各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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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上有人提出将小额信贷作为解决难民及其他受关注人员面临的各种困难

的一个持久解决办法，并建议将该方案计划列入 4 个次级方案。 

6. 与会者请求明确采取分组方式授权方，以促进难民自治、自给自足以及明确

各区域的责任。 

7. 会上有人对于方案指标并未涉及难民和其他受关注人员在接收国融入当地

社区情况表示关切。 

8. 会上提出的问题涉及计划停止对某些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资助流离失所

者、资助制约条件以及捐助疲劳症、应急规划能力以及在执行人力资源政策时考

虑两性平等和地域均衡问题。 

9. 与会者承认人权高专办工作的复杂性。会上有人认为，应在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

下，或根据秘书长或联合国主管机构的指示，开展涉及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各项活动。 

10. 会上有人对该方案的列报方式表示关切，因其列报方式与秘书处所有其他方

案都不同。与会者建议在下一个两年期(2014-2015 年)，将这一方案分成 4 个次

级方案，与预算大纲中拟议的 4 个支柱相吻合。 

结论和建议 

11.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可拟议战略框架方案 20“对难民的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和

援助”的方案说明，但须作以下修改： 

总方向 

 第 20.7 段  

 将(d)分段内容改为2010－2011年期间战略框架
1 方案20第20.4段(d)

分段内容，案文如下： 

 “(d) 通过在难民署特别负责的保护、应急收容所和营地管理/协

调等领域发挥带头和协调作用，确保难民署全面参与和支持联合国为应

对境内流离失所状况而开展的强化协作”。 

 绩效指标 

 增加一个新的绩效指标(f)㈣如下： 

“㈣  新的就地安置方案数目增多及向当前方案提供的支助增多”。 

 增加一个新的绩效指标(f)㈤如下： 

“㈤  调筹集到的用于难民援助的资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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